
〖案例 237〗某塑料门窗厂，角焊接机通过控制焊接温度、压力和时间来控制产品的焊接强

度。审核员问车间主任:“对于焊接机上的温度、压力显示仪表是否进行校准?”车间主任回

答:“我们没校准过，但是机器是由电脑控制的，因此不会有什么问题。” 

    案例分析:在机器或生产线上显示温度、压力、流量等的仪表，属于监视仪表，如果它

们与控制产品质量密切相关，则应该进行校准。有些仪表是不便于拆卸下来进行校准的，这

可以采取其他比对的方法来校准，为此必须编制自校准规程，而比对所依据的标准应该是可

以追溯到国家相关标准的。本案违反了标准“7.6 监视和测量装置的控制”的“a)对照能溯

源到国际或国家标准的测量标准，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或在使用前进行校准或检定。当不存

在上述标准时，应记录校准或检定的依据。” 

〖案例 238〗在组装工序，审核员看到有的工人使用扭力扳手在紧固螺栓，而另一些工人则

使用的是气动扳手。审核员问:“为什么使用不同的扳手?”工人回答:“对轮轴部分的紧固

应使用扭力扳手，因为工艺上对扭力大小有要求；其他部分使用气动扳手就行了，因为工艺

对扭力大小没有要求。”审核员问:“扭力扳手是否进行过校准?”工人回答:“不知道扭力扳

手还要校准，这些扳手是新的，出厂都有合格证。”审核员又看了那些在使用的气动扳手，

工人说:“这些扳手已经用了很多年了，离合器磨损较大，常不能把螺栓拧紧，往往工人还

要再用手扳手去再拧几下，很耽误工夫。” 

    案例分析:扭力扳手是带量值的，因此应该进行校准。这里没有校准，违反了标准“7.6

监视和测量装置的控制”的“a)对照能溯源到国际或国家标准的测量标准，按照规定的时间

间隔或在使用前进行校准或检定；”气动扳手磨损很厉害，已经不适用了，应该更换。违反

了标准“7.5.1 生产和服务提供的控制”的“c)使用适宜的设备；”的规定。 

〖案例 239〗售货员卖布用尺进行测量，但尺已破损，在灯光下很难读数。当问到校准时，

告知尺不包括在校准系统中。 



案例分析:尺当然在校准系统管理范围之内。本案违反了标准“7.6 监视和测量装置的

控制”的“a)对照能溯源到国际或国内标准的测量标准，按照规定的时间间隔或在使用前进

行校准或检定。”的规定。尺予已破损，无法读数，违反了标准 7.6 的“组织应建立过程，

以确保监视和测量活动可行井以与监视和测量的要求相一致的方式实施。”的规定，因为尺

子难以读数，与测量要求不一致了。 

〖案例 240〗某啤酒厂《统计技术控制程序》规定:“对质量问题分析采用鱼刺图”。审核员

在车间审核时看到每个车间墙上都贴有一张鱼刺图，图上只有五根大刺，分别标注为“人、

机、料、法、环”。审核员要求查看使用鱼刺图分析问题的记录，车间主任说:“质量问题一

般都不复杂，原因一眼就看出来了，因此从来没有用过鱼刺图分析。” 

案例分析:这种使用“鱼刺图”的方法过于形式化了。组织应该针对不同产品可能产生的

具有代表性的问题，按照“人、机、料、法、环及检验”诸方面，在“鱼刺图”上进一步展

开成许多小刺，这样当一旦发生问题时，便于进行分析。这样的“鱼刺图”就具有了实用性，

而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当然，如果没有发生什么较复杂的问题，也不必非要用鱼刺图分析

不可，一般如果能采用调查表就一目了然地对不合格原因进行分析的，就可用调查表法。 

本案违反了标准“8.1 总则”的“这应包括对统计技术在内的适用方法及其应用程度的

确定。”因为只画空洞的鱼刺图，没有具体内容，因此不适用。     

〖案例 241〗某厂进货检验抽样规定:“进货物资 10 个单位以下进行 100％检验，10 个单位

以上抽检 10％，但最少检验数量不得少于 10个。”审核员问:“在抽检的数量中，最多允许

有几个不合格，可以判断该批物资为合格批?”检验员回答:“没有规定。”审核员又问:“这

样如何判断进货的批量物资是否合格呢?”检验员说:“不知道。不过我们进货一般都是合格

的，没出现过您说的情况。” 

    案例分析:按百分比抽样检验的方法在许多企业中仍然存在，这样做不太科学。而且往



往规定了抽样的百分比，而没规定出现不合格怎么办的处理规定。一般来讲应该优先采用国

家对于抽样检验的有关标准(例如，《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适用于连续批的检

查)》(GB／T 2828—1987))，如果自己制定方法，应该等效或严于国家标准。 

    在上面的例子中，例如可以规定:“进货物资 10 个单位以下进行 100％检验，不允许出

现不合格，否则判定该批物资为不合格，可拣用或全部退、换货广….”本案违反了标准“8.1

总则”的“这应包括对统计技术在内的适用方法及其应用程度的确定。”的规定。 

〖案例 242〗饭店大厅内在信息展览架上有征求客人意见的《满意度调查表》，供客人自由

提取、填写。审核员询问服务员:“《满意度调查表》回收率如何?服务员说:“不清楚，此事

由销售部负责。”审核员又问销售部经理，经理说:“回收很少，客人如果没有意见一般也就

不填写了。”审核员查看《满意度调查表》中有客人建议栏，审核员问经理:“最近客人对于

饭店有什么好的建议?”经理说:“不清楚。”审核员问:“是否采取什么措施确保调查表有一

定的回收率?”经理说:“客人不填写，我们也没办法。”审核员问:“你们还采取其他什么措

施来了解客人的满意程度呢?”经理说:“暂时没有。” 

案例分析:《满意程度调查表》的目的是为了对饭店的质量管理体系业绩进行测量。既

然要做，就应采取相关的措施保证其效果。实际上对顾客满意程度的调查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这些信息的获得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上述把调查表放在架子上供客人自由提取，

这是被动的方式，其效果很难保证，只能做为一种辅助的方式。实际上顾客满意程度的信息

来源可以是顾客的抱怨、与顾客的直接沟通、问卷和调查、委托收集和分析数据、对行业和

社会的调查、消费者协会的报告等等。本案违反了标准“8.2.1 顾客满意”的规定。 

〖案例 243〗审核员想了解商店对顾客满意的调查情况。经理拿出挂在大厅的顾客意见本说:

“你看，我们这里反映意见的顾客并不多，平均下来一天也就两、三个。以每天到我们商店

购物的顾客 1000 人计，可以说顾客的不满意率也就是千分之二、三吧。” 



    案例分析:表面看来确实反映意见的顾客并不多。但是据行业专家分析，一般情况下在

不满意的顾客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会前来抱怨。资料表明，在 100 名不满意的顾客中，只有

4～10 人会发出抱怨。因此只要有一个人发出抱怨，就意味着有 10～25 个人会发出抱怨。

这也就是 ISO9000:2000 中“3.1.4 顾客满意”的“注 1:顾客抱怨是一种满意程度低的最常

见的表达方式，但没有抱怨并不一定表明顾客很满意。”的含义。本案例不符合标准“8.2.1

顾客满意”的有关规定，商店获取顾客满意的信息的方法过于简单，代表性不足。 

〖案例 244〗在质量管理办公室检查质量体系审核的实施情况，查阅了最近两次的审核记录，

有不少不合格项已经采取了纠正措施，但是没有验证其效果。负责审核工作的人解释说，我

还有许多其他工作，实在是忙不过来，好在已经采取了纠正措施，也就达到审核目的了。 

    案例分析:本案违反了标准“8.2.2 内部审核”的“……跟踪活动应包括对所采取措施

的验证和验证结果的报告。”的规定。 

〖案例 245〗在办公室审核员查阅了最近一次内审发出的不合格报告。其中有 5张编号为内

98008 至内 98012 的不合格报告，上面受审部门写的都是“各部门”，不合格事实只有“记

录不完整”、“标识不清”、“文件管理不好”等笼统提法。在每张不合格报告受审部门负责人

确认栏中都有 8 个部门负责人的签名。审核员问:“这些部门的问题都完全相同吗?”办公室

主任说:“问题各不相同，但性质都一样，为了提高效率就开成统一的式样，好在每个负责

人自己都清楚，自己纠正自己的问题，再举一反三，认真自查。” 

    案例分析:这是内审不合格报告填写的不合格。应该针对不同部门分别开具不合格，并

把各自的问题描述清楚，以便针对具体情况制定纠正措施。本案违反了标准“8.2.2 内部审

核”的有关规定。 

〖案例 246〗审核时在维修班发现公司管理部发出的 1 份《不合格报告》(QA98—1)，内容

是:“维修班没有按操作程序维修”。审核员问:“这份报告是怎么处理的?”班长回答:“我



们接到报告后马上去问内审员，他告诉我们是张某没按规定操作。我们扣发了张某当月奖金，

责令其检讨。”并出示了扣发奖金的通知和张某的检讨。内审员在人事部查内审员资格和培

训档案时发现培训档案中内审员只有一份考试卷，无其他记载。审核员问:“你们公司内审

员是怎么培训的?”人事部负责人答:“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培训老师，又马上要做内审，没有

适合的培训班参加，就请其他公司的一位参加过培训班的人作教员，给我们内审员讲了一天

课，发了考卷给大家做了一下。” 

案例分析:本案首先是《不合格报告》的填写不规范，因为不合格的内容叙述过于简单，

没有把问题描述清楚。而且内审员的培训也不到位。这违反了标准“8.2.2 内部审核”的规

定。其次，对不合格的纠正措施仅提供了罚款的证明。这不能说明已经采取了有效的纠正措

施。违反了标准“8.3不合格品控制”的“a)采取措施，消除已发现的不合格；”的规定。 

〖案例 247〗在质量管理部审核员问部门经理:“你们是如何在公司内建立沟通过程的?”经

理说:“我们主要是通过每月的质量例会来了解情况。”审核员:“每个月就一次?”经理说:

“我们公司人手少，质管部除了本职工作外，还要承担公司对外宣传的工作，简直忙不过来。

有时连一个月一次的例会也难以保证。”审核员问:“你们对于公司其他部门的工作有没有例

行的检查制度?”经理答:“有时候我们也常下去看看。”审核员:“到下面检查有没有规定检

查哪些内容，有什么记录没有?”经理:“没有特定的检查项目，发现问题一般当时就解决了，

没留什么记录。” 

案例分析:质量例会和管理部门对所管辖部门工作的例行检查，都是进行质量管理体系过

程控制的有效方法。既然公司对此作出了规定，就应该严格执行。尤其是例行检查，应该形

成制度化的规定。例如可以规定检查时间间隔、检查方法、编制检查表等。如果工作仅限于

一般的号召，没有强制性的措施，则不会有好的效果。本案违反了标准“8.2.3过程的监视

和测量”均“组织应采用适宜的方法对质量管理体系过程进行监视，并在适用时进行测量。”



的规定。 

〖案例 248〗饭店为了提高服务质量建立了质检部，但是发现它的工作对于提高服务质量效

果不大。由于质检时间受营业时间限制，只能在餐厅营业前或营业后进行检查。此时餐厅几

乎没有顾客，因此质检的内容主要限于员工纪律、仪表仪容、礼貌及餐厅清洁等项目。 

案例分析:服务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特殊过程”，因为服务的质量在服务提供过程中

已经由顾客检验出来，如果发生问题，事后的检验或补救已经于事无补。因此质检的重点应

是对服务过程的检验。而这时又是营业时间，如果检验的对象只是服务人员，显然不方便。

应该把营业时间检验的重点放在对顾客意见的征询上面，让顾客开口。根据专家的统计，一

个正常运营的餐厅，发生 3％的投诉率是正常的。而通常在 100 个顾客中仅有 10％的人会主

动提出投诉。因此 3％的投诉率，相当于在 100 个顾客中可能就会有 30 个人不满意。这对

餐厅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必须寻求解决办法。 

本例违反标准“8.2.3过程的监视和测量”规定的“组织应采用适宜的方法对质量管理

体系过程进行监视，并在适当时进行测量。”及“8.2.4 产品的监视和测量”的“这种监视

和测量应依据策划的安排，在产品实现的适当阶段进行。”的规定。 

 


